
互政办〔2026〕30号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转发互助县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高寨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县林业和草原局拟定的《互助县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

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

自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 6月 5日



- 2 -

互助县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
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海东市林业和草原局《关于加强集体林地承

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的通知》（东林草〔2026〕89 号）精神，

全面压实林（草）长责任，巩固提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，妥

善化解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矛盾纠纷，切实维护农牧民和林权权利

人合法权益，促进林区和谐稳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就做好集体林

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制度定本方案。

一、充分认识加强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的重要意义

各乡镇（街道）要从维护农牧民合法权益、化解矛盾纠纷、

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、保障林草改革发展顺利推进的高度，充分认

识做好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在党委政府

的统一领导下，全面落实林（草）长制责任措施，进一步增强工

作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全面做好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。

二、准确把握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的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依法依规。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政策性强，必须严

格依照法律法规调处，确保农牧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，不得以权

代法。

（二）坚持预防为主。对集体林地承包经营可能出现的矛盾，

要认真排查，尽量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，及时做好防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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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持属地化解。充分发挥行政调处机制优势，以调解

为主、仲裁为辅，把纠纷解决在当地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，尽量

做到“户间纠纷不出村、村间纠纷不出乡、乡间纠纷不出县”，把

问题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，切实减少纠纷解决的环节，降低化解

纠纷的成本。

（四）坚持依靠群众。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，发挥老党员、

老干部、老同志的作用，利用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促进纠

纷解决。

三、全面推进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

各乡镇（街道）要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，强化规范管理，建

立健全本地集体林权纠纷调处工作规则和管理制度，落实好集体

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行政问责制。各经营主体之间发生林

地承包经营纠纷的，应积极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，和解不成的，

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，由村民委员会、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

（办事处）等进行调解。要严格规范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受理

行为，对调解的纠纷事项，应当登记建档、建立台账，并区分情

况，在规定的期限内按规定分别作出告知、转送、交办的处理意

见，切实做到受理有人管，办理有回音。

四、积极排查预防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问题的发生

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作为集体林权纠

纷调处的第一道工序来抓，制定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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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。要针对征占用集体林地、集体林

权流转、发展林下经济等领域易发林权纠纷的特点，结合当地实

际，确定排查化解的重点环节、重点地区、重点群体和重点人员。

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，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能解决的

要及时解决到位，诉求合理但政策不明确的要积极推动解决，暂

时不能解决的要做好政策宣传和心理疏导，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

在基层、解决在当地。要切实做好基础性工作，充分利用各类媒

体，宣传相关政策，注意倾听群众呼声，研究分析当前社情民情，

注意发现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加强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办理，积

极回应农牧民诉求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，解决合理诉求，避免群

体性事件发生。对于涉及面广、情况复杂、重大疑难、历史遗留

的集体林权纠纷案件，要主动与相关部门共同协商，形成合力，

协同解决。

五、加强完善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

要从本地实际出发，切实加强纠纷调处工作机构和队伍建

设，确保与当前的形势任务相适应。要注意培养业务骨干，把政

治强、业务精的同志充实到集体林地重点矛盾纠纷调处岗位上

来，高效开展相关工作，提高纠纷调处工作质量。要建立调解员

培训工作制度，协调地方财政安排专项培训经费，定期组织农村

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骨干人员培训，重点培训法律、法规、

政策、业务知识及心理学常识，切实增强法律意识和工作水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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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提高调解员的纠纷调处能力。

六、做好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年度考核工作

根据青海省林草局和海东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集体林地重

点矛盾纠纷调处考核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各乡镇（街道）结合实际

抓好落实，根据本乡镇（街道）的实际情况制定本乡镇（街道）

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计划，加强督促检查和服务指导

工作，每月上报纠纷排查情况，每年年底前对集体林权纠纷调处

工作进行考核评估。同时，对照考评计分表开展自查自评，于

11月 20日前将本乡镇（街道）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自评

报告和考评计分表（详见附件）及相关佐证材料上报我县林业和

草原站。

考评成绩直接关系海东市对我县本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

工作考核考评得分，请各乡镇（街道）高度重视，安排专人负责

抓好此项工作，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。

附件：1.互助县 2026年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排查情况表

2.互助县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考评计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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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互助县 2026年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排查情况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日期：

序号 填报月份 纠纷发生件数 已调处件数 未调处件数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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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互助县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考评计分表
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价标准 得分

（一）

工作基础

（50 分）

1.召开会议部署

6

市、州级政府或林业主管部门召开会议研究

部署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工作情况

（有，得 6 分；无，得 0 分）

2.落实工作经费 10

落实专项资金用于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

调处相关工作

（有，得 10 分；无，得 0 分）

3.有相应机构及人员 6 落实了责任机构和人员负责该项工作

（有，得 6 分；无，得 0 分）

4.宣传培训情况 7 开展宣传工作，参加相关培训班

（有，得 7 分；无，得 0 分）

5.督查督办情况 10 开展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督查督办工作

（有，得 10 分；无，得 0 分）

6.一般性案件调处

情况 11
本年度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处件数/集体

林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发生件数*10=得分数

（二）

群体性事件

及处置情况

（50 分）

7.群体性事件发生

情况 20

本年度辖区内由于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发生

50人以上群体性上访并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，

每起扣 5 分，最高扣 20 分，未发生者得 20 分

8.进京上访情况

20

由于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发生 5人以上的群

体性进京上访并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，每起扣

5分，最高扣 20分，未发生者得 20 分

9.到省城上访情况 10

发生 5人以上到省区市上访并造成严重影响的

事件，每起扣 2分，最高扣 10 分，未发生者

得 10分

总计 100

填表人： 填表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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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6月 5日印发


